
2026年普陀区中山北路第一小学一年级招生简章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上海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2026年本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及《普陀区教育局关于2026年本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等政策法规和文件精神，本着公开、公正、公平原则，为促进依法办学、规范招生入学工作，确保2026年招生工作规范有序进行。现结合我校实际，制定2026年普陀区中山北路第一小学一年级招生工作方案如下：

一、基本原则

1.根据国家和本市义务教育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精神，严格规范招生行为，依法依规做好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入学工作。

2.坚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免试就近入学原则。按照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招生计划和相关政策，确保符合条件的适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

3.积极落实《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和本市实施意见及市委、市政府相关部署，以满足符合条件的适龄儿童入学需求，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平等接受义务教育权利。

4.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及时向社会公布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相关信息，加强教育行政部门、中小学校和家庭、社会之间的沟通交流。

二、招生办法

（一）加强管理：

1.深入细致地做好各项工作，建立公开透明的工作制度，落实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做到公开、公平、公正。

2.做好招生政策的宣传工作，认真做好来电来访接待工作，按政策处理好招生工作中的问题。

3.严格执行各项招生政策，统一工作日程，并积极向社会、学生及家长宣传相关的招生政策和规定，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严肃招生纪律，规范招生行为。

4.招生过程中，一律拒收学生所提供的各类竞赛获奖证书、各类等级考试证书，拒收各种特制的学生个人简历等材料；不将招生入学工作与学生各类学科竞赛、等级考证书挂钩，不以竞赛、等级考证书为依据选拔和录取学生。在招生过程中，不以创办特色为名举办重点班、实验班；不以任何形式进行文化测试选拔学生并按照测试成绩分班。

（二）具体办法：
1.本校招生地段：

	街道名称
	居委会名称
	具体地址

	石泉路

街道
	镇坪居委
	镇坪路81弄、赵家宅、平民后村

	
	石泉新村

第二居委
	石泉路1号、石泉路35弄、49弄、75弄、97弄、光新路191弄

	
	太浜巷居委
	岚皋路40弄、166弄

	
	
	中山北路2165弄、2185弄

	
	中山新村居委
	镇坪路48弄 （嘉富利大厦）

	
	
	光新路129弄、177弄

	
	
	中山北路1913弄

	
	秋月枫舍居委
	镇坪路176弄、177弄（秋月枫舍）

	
	城市之星社区居民委员会（筹）
	石泉路18弄（宝华城市之星）

	长寿路
街道
	九间头居委
	九间头

	
	泰欣嘉园居委
	光复西路133弄（泰欣嘉园）、145弄

	
	芙蓉花苑居委
	中山北路2196弄（芙蓉花苑）

	
	
	光复西路145弄1-152号、155号—163号、光复西路135-183、光复西路211弄（光复馨苑）


2.2026年小学招生入学对象为：2019年9月1日-2020年8月31日出生、年满6周岁儿童，确因身体状况等特殊原因不能当年度入学的，可向区教育行政部门申请推迟一年入学。

3.2026年4月13日-4月26日为小学入学信息登记日。在园适龄儿童家长通过幼儿园登记儿童入学信息，未入园适龄儿童家长通过区指定方式登记儿童入学信息，获取《上海市小学入学信息登记表》和“入学报名告知书”，作为入学报名的重要依据。

4.符合入学条件的适龄儿童家长，须在“一网通办”网站义务教育入学专栏或“上海市义务教育入学报名系统”进行入学报名和信息核对。
5.公办小学网上报名时间为2026年5月7日-5月11日。公办小学按照区教育行政部门确定的招生范围和招生计划，以“户籍地与实际居住地一致优先”和“区域内统筹安排”相结合为原则，免试就近招收学生。公办小学报名截止日为2026年5月11日。2026年5月17日-5月21日为全市公办小学第一批验证日。通过集中调取“一网通办”有关信息，对已完成公办小学报名的适龄儿童以及家长的所有证件进行核对。

6.具有本市户籍的适龄儿童确有困难不能在户籍地入学的，凭有效期内《本市户籍人户分离人员居住登记凭证》，申请居住地登记入学。2026年4月26日为幼升小申请居住地登记入学就读手续截止日。
7.本市户籍的集体户口适龄儿童参照居住地登记入学办法就读。

8.本市户籍居住廉租房的适龄儿童,可凭户口簿及相关居住证明在廉租房所在地登记入学，由区教育行政部门安排就近入学。

9.非本市户籍的，家长须提供适龄儿童本人有效期内《上海市居住证》或《居住登记凭证》、父母一方须持有效期内《上海市居住证》且一年内（2025年7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参加本市职工社会保险满6个月（不含补缴）或连续3年（从首次登记日起至2026年6月30日）办妥本市灵活就业登记、《上海市入学信息登记表》、户口簿、房地产权证、预防接种证等证件，并根据《普陀区教育局关于2026年本区义务教育阶段来沪人员随迁子女入学的有关要求》执行。
10.按招生时间节点，有序推进工作：

	4月12日
	学校举行“校园开放日”活动。

	4月13日—4月26日
	1、在园适龄儿童通过就读幼儿园进行小学入学信息登记。

2、未入园适龄儿童通过区指定方式进行一年级入学信息登记。

	4月26日
	幼升小申请居住地登记入学就读手续截止日。

	5月7日—5月11日
	小学入学网上报名，选择报名公办小学（截止到5月11日）。

	5月17日-5月21日
	公办小学第一批验证。

	5月30日-5月31日
	公办小学第二批验证。

	8月15日前
	向新生发放“入学通知书”。


三、招生入学说明

1.本校招生地段范围内的适龄儿童（适龄儿童的户籍地址与房屋产权证地址、实际居住地址相一致）且户籍地《房地产权证》的产权人应是适龄儿童的监护人（父亲、母亲）、直系亲属（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或孩子本人的优先考虑。
2.我校在有学位空余的前提下，将按照房屋产权拥有人与适龄儿童的关系、房屋产权拥有时间；户口本的户主与适龄儿童的关系及适龄儿童户籍迁入时间、监护人户籍情况等综合条件依次排序。

3.报名民办小学又未被民办小学录取的适龄儿童，根据第一批公办小学验证和已分配入学的实际情况，以本区户籍人户一致优先、同类排序靠后为原则，按照区、校招生政策安排入学。

4.所有情况均要经过学校核实，所有提供材料都需真实有效。学校根据实际情况，在有学位空余的前提下依次解决。
5.本届学生升学方案，以毕业时上海市及本区教育主管部门公示的政策为准。

6.对此方案的最终解释权属普陀区中山北路第一小学一年级招生入学工作小组。
普陀区中山北路第一小学
                                                           2026年4月
